关于做好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成都文理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校教字〔2022〕92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本学期学生转专业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学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校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学校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后勤保卫处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研究确定学生转专业的重大事宜。
二、基本要求
（一）根据教育部关于高校学生学籍管理的有关要求，艺体类专业学生不得转入普通类专业；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培养的学生，不得进行专业调整。
（二）各学院根据专业在读学生人数、师资力量及资源配置情况拟定可接收转入学生的计划数，原则上转专业人数不得超过计划数。
（三）接收学院负责对申请转入本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组织考核，考核应采用笔试或面试的方式进行，根据考核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经考核，不具备相关专业学习基本要求的学生，接收学院可以不予录取。
（四）由文科类招生专业转入理科类招生专业或由理科类招生专业转入文科类招生专业，教务处根据专业学习要求加试相应课程考核，加试课程考核未达到要求的学生，不予转专业。
（五）转入专业属于大类招生专业的，只能申请转入专业大类，在进行专业分流时，按学校统一的规定程序与要求进行专业分流。
三、工作安排
根据学校总体安排，本学期学生转专业的有关工作及时间安排如下：
（一）考核方案
6月5日前，各学院根据接收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转专业考核方案（方案应明确工作小组名单、申请条件、接收专业考核方式、笔试面试成绩构成比例、面试入围比例、录取办法等内容），将加盖学院公章的纸质版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备案，并在学院官网公布。
（二）申请时间
1、6月5日起至15日止,学生可自行登录教务网站下载并填写《成都文理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并将申请表交至各转出学院教学秘书处，逾期提交申请的学生，各二级学院不再受理。
2、6月16日前，各转出学院教学秘书将同意转出的申请表以及汇总表电子档交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由教务处汇总初审后转接收学院。
（三）拟录取
1、6月20日前，教务处根据转专业申请情况开展跨类别转专业加试课程考核，考核达到要求后转各接收学院开展转专业考核。
2、6月27日前，各接收学院根据转专业申请情况确定考核时间、地点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教务处将组织巡考组开展转专业考核巡视工作。
3、各接收学院完成考核工作后，将考核结果及拟录取名单纸质材料（加盖学院公章）报送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教务处复审后，将进行拟录取学生名单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审批。经学校批准的转专业学生于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教学周第1周星期一起到转入专业继续学习。
（四）转专业报到事宜
经学校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均由接收学院通知到学生本人并告知其下学期报到时间及地点。
四、其他事项
（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专业调整过程中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学生收取费用。
（二）凡经审批同意转入新专业学习的学生，按转入专业教学计划培养，未修课程须进行补修；转专业前已修课程学分按学籍管理规定相关内容进行认定。
（三）凡进行转专业学生的学费按转入专业的收费标准执行。
（四）各学院要严格按照《成都文理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组织转专业考核，规范开展命题、制卷、考核、阅卷、成绩登录等相关工作，面试工作要求由不低于3人的面试组进行考核，要加强参加该项工作的所有人员的保密纪律和工作纪律教育。
各学院应高度重视转专业工作，精心组织、严格考核、认真选拔，按本通知规定的时间节点规范开展此项工作。
为确保转专业工作的严肃性和公开、公正与公平，学校设立举报电话：028-61566033，028-61565066。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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